成功大學物理系教師聘任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24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
1、 根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相關規定，訂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2、 本系教師聘任辦法分一般聘任、以及薦舉優秀人才兩種程序。
3、 一般聘任為系上申請員額時無特定人選，獲得員額配置之後，聘任程序如下：
1、 由系上尋才委員會擬定徵聘稿件，公告系上之後，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，時間原則上不得少於兩週。對稿件用詞有爭議時，得召開系務會議決定。（尋才委員會組成另有系章程規定。）
2、 公告截止日期之後，尋才委員會對應徵者做第一次初審，整理資料對系務會議報告。
3、 系務會議對每一應徵者投同意票，得票超過出席人數三分之二（含）者，進入第二輪審查。系務會議也得針對該次聘任設定聘任人數（若員額超過一人）上限。
4、 尋才委員會對進入第二輪的應徵者，得視需要採用面談、視訊、或外審等方式進行第二階段審查。
5、 審查結果提交系教評會討論。系教評會應進行兩輪投票。第一輪針對每一位應徵者投同意票。得票數超過三分之二（含）者，取得聘任資格。最後在所有取得聘任資格者，根據聘任的員額數目，排定優先順序，並決定聘任職級。
6、 尋才委員會根據優先順序通知應徵者，給予一週的考慮時間。
4、 系上老師可以薦舉優秀人才，薦舉作業程序如下：
1、 薦舉者將被推薦者資料提交尋才委員會，尋才委員會做初審。經委員會三分之二（含）同意後，提交系務會議討論。
2、 經系務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二（含）同意後。系主任向學校提出員額申請表。
3、 員額申請通過之後。尋才委員會得依被推薦者的專長領域，撰作徵聘文稿，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，時間原則上不得少於兩週。
4、 若無其他應徵者，依第三項的丁、戊、己三條程序進行作業。
5、 若有其他條件應徵者，其他應徵者應循第三項中乙-己之規定程序辦理。被推薦者直接進入第三項的程序丁。
5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 報院校核備後施行。修訂時亦同。

